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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出入两难，散集垃圾
遍地，两个办事处管不了百年板
桥集”，这是晚报4月23日的报
道。报道还指出，延续了百年的
板桥集如今“扎根”航运路，每逢

阴历五或十，板桥集就成了周边
居民挥之不去的阴影，街道办事
处对此均称“头疼”。

读过这篇报道让我等很不
明白，现址的板桥集既然是自发
形成的马路市场，也就是没有规
划许可的占道经营，堵得居民进
不去出不来，怎就管不了、管不
好呢？难道非得等大领导发话才
能管得了吗？其实，关于板桥集
堵塞周边居民出行问题，晚报早
有报道，没想到如今两三年过去

了，问题不仅未能得到解决反倒
更加突出。

凡事都得讲法讲理，这是建
设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现址板
桥集是从原址迁来的。原址的
板桥集地处相对偏僻，周边居
民也不是太多，当时虽然也有
拥挤交通的情况，但不至于堵
塞周边居民的出行。如今现址
的板桥集，表面看似方便了一
些人，但却给更多的人造成了麻
烦，因为它堵塞了周边数万居民

出行。再者，原址的板桥集是“法
无禁止可以为”，如今的板桥集
则是“法有禁止不能为了”，但愿
两个办事处的领导们都能明白
这个法、这个理。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难管”不是管不好的借口，更不
是管不了的理由。从某种角度
讲，正因为难管才需要去管。对
辖区办事处来说，管好了是履职
尽责，管不好是未尽其职。

当然，管好的办法并非就是

一味生硬取缔。困难再大也没有
决心大，困难再多也没有办法
多。对时下的板桥集而言，可以
借鉴凤凰山大集搬迁或丁家庄
大集疏堵并进的办法。如果能让
其退路进厅，或是为周边居民开
辟其他可以绕行的道路，那当然
更好，可如果短时期内实在无厅
可进、无址可迁、无路可绕，那么
只有实施最为严格的市场管理
了。别管怎么说，就是不能不思
进取、畏难发愁、放任自流。

□徐国维

近日笔者开车去办事，出来
后发现车被另一辆车堵住了。虽
然车前挡风玻璃塞着写有电话
号码的卡片，但号码看不清，只
能求助“114挪车平台”。电话打过
去向话务员报了车牌号，很快得
到了手机号。没想到，我电话联
系对方，对方却说这车不是他
的，说我打错了。

不知道车主是谁，又联系不
上，我虽然着急却无可奈何。20
分钟后，到了下班的时间，等两
边的车辆都陆续开走了，我才好
不容易地将车挪了出来，可那位
车主仍然没有现身。

目前，车被堵了，如不知车
主是谁，想找到车主主要有两个
办法，一个是车前留的电话，如

果没留还可以通过“114挪车平
台”联系，但“114挪车平台”灵不
灵，则取决于车主预留的联系电
话准不准确，同时，车主还要能
及时接听电话。

因此，为了给他人和自己减
少一些麻烦，当车主的联系方式
变更后，一定要向车辆管理部门
及时备案，以备不时之用。生活
中不得已堵了别人的车也是常
事，最好还是在车前留下一个手
机号码，并做到手机不离身。

打电话挪车只是一个应急
措施，车主不能以我留了电话或

“114挪车平台”能找到自己为挡
箭牌，就随意乱停乱放。避免堵
车带来的麻烦，停车时一定要想
着他人，这才是根本。与人方便,
与己方便，否则，下一个被堵又
找不到人的可能就是自己了。

□程绍德

日前，齐鲁晚报报道了济
南有小区自打地下车库整修
后，小区的停车越来越乱。王女
士在小区租了十多年的地下停
车位，如今产权单位强制规定

“只卖不租”，让她难以接受。
事实上，像王女士这样的

遭遇，在一些小区里普遍存在。
我国《物权法》规定，规划用于
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
先满足业主的需要。由此可见，

“满足业主需要”，是小区停车
位设置的基本原则。

因此，从理论上讲，开发商
或物业不应以“只卖不租”或其
他方式倒逼业主购买车位。只
是，目前这方面的法律规定过
于笼统，致使开发商或物业存

在打“擦边球”的现象，难以形
成有效约束。

从资源利用的角度看，目
前城市中拥有私家车的居民越
来越多，停车成为市民生活的

“刚需”。小区停车位只卖不租，
难免会导致小区内部车位产生
空置，造成资源浪费。这些车辆
进不了小区，必然要挤占公共
空间。

同时，车位问题解决不了，
也影响到小区居民的和谐稳
定，容易造成开发商、物业与业
主的矛盾。单纯靠开发商或者
业主自律显然不是办法，因此
政府部门应当有所作为，进行
必要的指导和干预，规范此类
行为。当务之急，是对开发商或
物业提供车位的行为有个更明
确的法律规定。

目前，国内不少地方在物
业管理条例中就已明确规定禁
止车位、车库只卖不租。比如，

《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中就曾
经明确：开发商对于小区车位
不得只售不租，一旦违反规定
就遭到50万元罚款。

而针对开发商钻法规的空
子，不断延长车位租期的状况，
新出台的《南京市住宅物业管
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
又重新规定，开发商向业主出
租车位租期不超过3年。用完善
的制度约束开发商和物业的行
为，笔者认为，这一做法很值得
济南学习和借鉴。

“难管”不是管不好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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